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2/1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2/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2/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11月28日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5年中期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325,360,66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4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036,173,120.16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2/1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2/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2/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二)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呼和浩特诚信经济贸易公司、包头市伟光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呼市糖粉厂伊利

公司持股会、上海运赢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三)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8元。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转让股票时，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

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32元。如该类股东取得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32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4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敕勒川乳业开发区伊利大街1号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71-3350092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600887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87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2025年 11月 22日、12月 4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8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8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8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闫云胜先生

7、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451人，代表股份数 2,178,812,3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608%（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股

份总数46,204,3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6%），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数2,132,607,96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532%；

（2）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 446人，代表股份数 46,204,3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76%。

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同意 2,162,462,8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96%；反对 16,228,6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48%；弃权12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854,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149%；反对16,228,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237%；弃权12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4%。

2、《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2,162,392,8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64%；反对 16,248,5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58%；弃权170,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784,8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4633%；反对16,248,5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668%；弃权17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9%。

3、《关于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费用的议案》

同意 2,177,070,3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1%；反对 1,47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6%；弃权269,7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4,462,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99%；反对1,47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63%；弃权269,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38%。

4、《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554,461,8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67%；

反对 1,589,1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7%；弃权

15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4,46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88%；反对1,589,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94%；弃权15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8%。

5、《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554,412,6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79%；

反对 1,578,1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37%；弃权

21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4,412,6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23%；反对1,578,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56%；弃权21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1%。

6、《关于预计2026年财务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议案》

同意549,196,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01%；

反对 6,687,5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24%；弃权

319,8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196,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8338%；反对6,687,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739%；弃权319,8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23%。

7、《关于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 2,176,537,6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6%；反对 2,107,6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7%；弃权167,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3,929,6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770%；反对2,107,6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616%；弃权 16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知卉 刘 宁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937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25临-063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939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5-118

转债代码：110064 转债简称：建工转债

债券代码：254104 债券简称：24渝建01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五十次会议的通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于2025年12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重庆

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等2项议案。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重庆建工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离

任暨聘任总经理、提名董事候选人的公告》（临2025-119）
2项表决结果均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其中，《关于提名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实施办法〉的议案》

根据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推进国有企业治理完备的

工作要求，公司制定所属单位管控架构优化方案，并根据市国资委指导意见修订本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内部审计项目计划的议案》

按照《重庆市内部审计工作办法》和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相关要求，公司应对所属相关单位

实施年度经营指标考核审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或经营管理状况审计，并制定本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重庆建工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关联参

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25-12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并将以下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关于提名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授权公司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发出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600939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5-120

转债代码：110064 转债简称：建工转债

债券代码：254104 债券简称：24渝建01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关联参股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关联关系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重庆开万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体□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任
职的主体√其他重庆开万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开万梁高速公司”）系持有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5%以上股份的大股东重庆高速公
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高速集团”）的控股企
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将重庆高速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认定为关联
方。

7,000.00万元（币种人民币，下同）

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2025年11月30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说明

0

1,416,789.81

181.59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根据2025年度担保计划
对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589,689.81 万元，在年度担保额度
内。公司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担保金额为102,100.00万元。公
司对参股公司提供差额补足协议增信321,000.00万元。公司为所属
子公司404,000.00万元银团贷款提供差额补足承诺函和股权质押担
保等2项增信措施。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保障重庆开州至梁平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与生产运营，开万梁高速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

请融资，并由股东对相关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一市政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一公司”）持有开万梁高速公司股份比例为7%，拟为其按

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7,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90%；

其他股东亦按持股比例为该融资提供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同意该事项。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关联关系

关联人股权结构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重庆开万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代高飞

91500154MAE0UEEDX8

2024年9月27日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开州大道131号交通大厦15楼

20,000.00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

开万梁高速公司系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大股东重庆高速集团的控股企业，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将重庆高速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
公司认定为关联方，故本次市政一公司向开万梁高速公司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市政一公司持有其7%股份，重庆高速集团持有其60.48%股份，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其30%股份，重庆高速巨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0.51%股份，重庆巨能建
设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其 0.51%股份，重庆首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0.5%股份，重庆公路养护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0.5%股份，招商局重庆交通科
研设计院有限公司持有其0.5%股份。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6,631.25

144,371.25

62,260.00

0

0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36,651.11

27,401.11

9,250.00

0

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金额：7,000万元

（三）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2.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若贷款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贷款人宣布的债务提前

到期日后三年止 。

3.上述保证期间规定并不相互排斥，而是补充适用。

（四）担保范围：借款人偿付主合同项下7,000万元借款本金及其衍生的利息、罚息、复利、

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向银团提供担保。

（五）协议的生效：自各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

上述担保协议目前尚未签署，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在本事项审议通过的前提下，授权

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代表于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在上述担保额度、期限内，全权

办理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文本及办理与担保有关的其他手续。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提供担保所涉项目重庆开州至梁平高速公路作为重庆市级重点工程，是打通重庆市

主城通往开州、城口、巫溪的便捷通道，连接区域国家高速公路网（G69 银百高速公路、G42
沪蓉高速公路）。根据《重庆市高速公路网规划（2023一2035 年）》，重庆开州至梁平高速公

路是重庆高速公路网规划“四环二十二射六十联线”的高速公路网布局中的第二十八联线高

速公路。本次担保事项是在满足开万梁高速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的基础上，结合其项目建设情

况进行的合理行为，有利于推进其项目持续、稳健开展，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市政一公司参股公司，作为国有控股公司，其资信状况良好，主要负责

建设、管理重庆开州至梁平高速公路项目。市政一公司已向开万梁高速公司委派1名监事，

参与研究其投资、融资、生产等重大事项，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本次市政一公司拟按持股比

例公正、平等地为其提供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12月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市政一公司按照持股比例对其参股公司提供保证

担保，有助于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该担保风险整体可控。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

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于原关联董事李海鹰先生已离任，其他7名非关联董事均投

票赞成。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请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
担保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

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担保总额（万元）

1,416,789.81

993,689.81

102,100.00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净资产比例（%）

181.59

127.36

13.09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万元）

0

0

0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600939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5-119

转债代码：110064 转债简称：建工转债

债券代码：254104 债券简称：24渝建01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离任

暨聘任总经理、提名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12月 5日收到董

事、总经理周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原因，周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委员、总经理等职务，其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 2025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同意聘任曾志凯先生为公

司总经理，并提名曾志凯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周进

离任职务

董事、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和战略
委员会委员、总

经理

离任时间

2025 年 12 月 5
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年3月28日

离任原因

工作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否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 开

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周进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

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

运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完成相关补选工作。

周进先生在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公司及董事会谨向周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二、关于聘任总经理的情况

2025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

经理的议案》和《关于提名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曾志

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三、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情况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提名曾志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成员候选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曾志凯先生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认为其符合担任

董事的条件。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议

案》，同意提名曾志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董事任期从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附件：

曾志凯先生个人简历

曾志凯先生，1977年10月出生，工学学士，大学学历，中共党员。曾任重庆市城投公租房

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重庆城投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重庆

城投集团开州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等；现任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曾志凯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总经理的

情形。

本公司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持有公司股份 119,
457,23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02%）的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基集

团”）计划在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11月19日至2026年

2月 18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379,30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2.00%），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189,654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568,96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3.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有效计算基数为 518,965,450股，即当前总股本 530,
282,250股剔除公司截至2024年12月20日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成时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股份数量11,316,800股。如相关数据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下同。

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下午收到控股股东京基集团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实施

结果通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

京基集团于2025年11月21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5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29%。减持后，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京基时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京基时代”）的合计持股数量由275,640,625股减少至274,140,6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53.11%下降至 52.8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减持

股份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京基集团于2025年11月24日至2025年12月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053,600股，于 2025年 12月 5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7,916,000股。本次减持

后，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京基时代的合计持股数量由274,140,625股减少至261,171,0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52.82%下降至50.33%；2025年12月5日减持实施后，京基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其中：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京基集团

京基智农

上升□ 下降√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京基时代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蔡屋围京基一百大厦A座6901-02A单
元

2025年11月24日至2025年12月5日

京基集团因自身资金需求于2025年11月24日至2025年12月5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053,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7%；
于2025年12月5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916,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53%。

本次减持后，京基集团的持股数量由117,957,233股减少至104,987,
6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22.73%下降至20.23%；京基集团及其一
致行动人京基时代合计持股数量由 274,140,625 股减少至 261,171,0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52.82%下降至50.33%。

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京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如本次减
持计划按照预披露内容实施完成，其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
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
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减持股数（股）

12,969,600

5,053,600

7,916,000

12,969,6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7,957,233

117,957,233

0

占总股本比例
(%)

22.73

22.73

0.00

000048

有√ 无□

减持比例（%）

2.50

0.97

1.53

2.5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04,987,633

104,987,633

0

占总股本比例
(%)

20.23

20.23

0.00

京基时代

合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
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6,183,392

156,183,392

0

274,140,625

274,140,625

0

是√否□
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京基集团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30.10

30.10

0.00

52.82

52.82

0.00

156,183,392

156,183,392

0

261,171,025

261,171,025

0

30.10

30.10

0.00

50.33

50.33

0.00

二、减持计划实施结果及提前终止的情况

京基集团根据自身安排，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京基集团本

次减持计划共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14,469,600股，本次减持计划剩

余1,099,363股将不再实施（其中，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剩余136,054股，大宗交易方式剩余963,
309股）。本次减持计划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京基集团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合计

减持期间

2025 年 11 月 24 日至 2025
年12月5日

2025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5
年12月5日

减持
均价

（元/股）

12.83

12.03

--

减持股数
（股）

5,053,600

9,416,000

14,469,600

占总股本
比例
（%）

0.97

1.81

2.79

注：京基集团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于大宗交易、要约收购、公司权益分派转增送股。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京基集团

京基时代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
（股）

119,457,233

119,457,233

0

156,183,392

156,183,392

0

275,640,625

275,640,625

0

占总股本
比例
（%）

23.02

23.02

0.00

30.10

30.10

0.00

53.11

53.11

0.0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104,987,633

104,987,633

0

156,183,392

156,183,392

0

261,171,025

261,171,025

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20.23

20.23

0.00

30.10

30.10

0.00

50.33

50.33

0.00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此前披露的减持计

划，实际减持数量未超出计划减持股数，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

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提前终止。

四、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出具的通知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股票代码：000048 股票简称：京基智农 公告编号：2025-070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触及1%整数倍及减持结果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
投资及转换转入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QDII)

006282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摩根欧洲动力策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
入的原因说明

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QDII)A

006282

是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2025年12月9日

2025年12月9日

2025年12月9日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QDII)C

019450

是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证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稳定运作，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摩根基金管理（中

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12月9日起对本基金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

转换转入业务进行限制。即单个基金账户单个份额类别的单日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

入金额累计限额为100,000.00 元（含100,000.00 元），对于超过100,000.00 元的部分，本基金

管理人将有权拒绝。

实施上述限制期间，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仍照常办理。

关于恢复本基金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时间，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

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am.jpmorg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9-4888咨询

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

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9日

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调整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B12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12月9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